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与平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共同作为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利达”或“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联席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财通证券对亿利达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亿利达

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3 号）核准，

公司获准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定向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130,670,569 股新股。2020 年 12 月 28 日，新增股份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截至股份登记日，公司总股本由 435,568,564

股增加至 566,239,133 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安排及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浙商资产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

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截至本公告日，浙

商资产已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进行担保的行为。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30,670,569 股，占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3 年 12

月 7 日）566,239,133 股的 23.0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浙商资产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资金来源 配售股数（股） 锁定期（月） 

1 浙商资产 自有资金 130,670,569 36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份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4,511,894 30.82 -130,670,569 43,841,325 7.74 

其中：高管锁定股 43,841,325 7.74 - 43,841,325 7.74 

      首发后限售股 130,670,569 23.08 -130,670,569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91,727,239 69.18 130,670,569 522,397,808 92.26 

合计 566,239,133 100.00 - 566,239,133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份总数系 2023 年 12 月 7 日股份数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财通证券对亿利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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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陈艳玲                        戴中伟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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